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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民办博物馆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和国家文物局等七部委《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文物博发〔2010〕1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办博物馆是指为了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由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依法在我市设立并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主要适用于贵阳市行政区域内登记设立的民办博物馆。

第二章  资金扶持
第四条  每年在市级文化主管部门预算内安排一定额度资金，用于扶持和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
第五条  对民办博物馆场馆建设给予补助。对个人和民营企业出资新建且符合办馆要求的民办博物馆，建成后参照国有博物馆评估定级标准，将民办博物馆按照展陈面积、藏品数量、等级、类型等因素，结合展览规模、展览天数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评，分为大、中、小三个级别，分别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六条  对民办博物馆陈列展览给予补助。对开展免费开放的民办博物馆，由文化主管部门按年度对民办博物馆进行综合考核，结合展览规模、免费开放天数、免费参观人数、提供的社会服务质量等因素，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三个等级，分别给予一定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七条 对积极参与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建设的民办博物馆,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按照公平、择优的原则，给予民办博物馆一定的奖励扶持。 

第三章   税费优惠
第八条  民办博物馆在接收捐赠、门票收入、非营利性收入等方面，可按照现行税法规定依法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第九条  民办博物馆缴纳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符合《贵州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管理办法》的，可按有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减免手续。缴纳房地产有关税费确有困难，符合条件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减免。
第十条  个人、企业以及其他团体对民办博物馆的捐赠、赞助涉及税收减免和奖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用地用房保障
第十一条  优惠供给民办博物馆建设用地。对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非营利性民办博物馆的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可以划拨方式供地。
第十二条  在旅游景区和文化产业园区等规划布局上，应考虑博物馆用地，用于民办博物馆建设。
第十三条　在符合保护、修缮和建设控制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古村落、古建筑、景点景区设立民办博物馆；鼓励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利用有一定价值的历史建筑设立民办博物馆。
第十四条  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利用原厂房兴办博物馆，鼓励其利用7%的工业配套设施用地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兴建博物馆。

第五章 其他扶持
第十五条  对符合设立条件的民办博物馆，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博物馆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审核和给予登记注册。
第十六条  民办博物馆在行业准入、等级评定、人员培训、职称评定、科研活动、陈列展览，以及人才、学术的交流、合作、奖励、政府政策信息服务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同等待遇。
第十七条  将具有旅游服务功能的民办博物馆纳入全市旅游规划，开辟特色旅游专线，积极宣传推介。文化和旅游部门应指导民办博物馆编辑制作博物馆导览手册。
第十八条  市级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要大力宣传民办博物馆的概况和展览信息，宣传政府鼓励和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方针政策，宣传民办博物馆在促进贵阳文化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扩大民办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第十九条 对于社会服务功能发挥良好、成绩突出的民办博物馆，可按规定申报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民办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和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作用，积极组织学生参观学习。
第二十条  对民办博物馆引进、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持有“贵阳市人才服务绿卡”的引进人才，按照贵阳市人才政策享受社保、医保、住房、子女入学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文物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馆际交流活动，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促进行业内的经验分享。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民办博物馆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规范，以及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依法自我管理、科学运行，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
鼓励民办博物馆组建行业组织，促进行业自律与健康发展。
第二十三条  民办博物馆应依法收藏、妥善保管文物，建立、健全藏品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等相关规章制度。
第二十四条  民办博物馆应接受市文物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应按时向文物行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有关法律和其它规定的执行情况，藏品、展览、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以及社会教育、安全等情况。
第二十五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民办博物馆的经费使用和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评。考评结果列入民办博物馆获得相关支持的衡量标准。对有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民办博物馆，在五年内取消其补贴申请资格，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